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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卫计发〔2018〕203 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卫生计生办、民政所、合管办，县乡各卫生

医疗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精神和总体部署，

扎实推进全县健康扶贫工作深入开展，进一步提高工作实效，确



保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县健康扶贫领导小组制定了 《关于

进一步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育局 会宁县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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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全县健康扶贫深入开展，进一步提升工作实效，

确保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根据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健康扶贫专责工作组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

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卫发〔2018〕168 号）要求，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关于打好打赢脱贫攻

坚战一系列决策部署，聚焦再聚焦、精准再精准，既提高保障、

也不吊高胃口，围绕解决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推进政

策有效衔接，切实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确保贫困人口基本医

疗有保障。

二、工作职责

全面落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政策，建立贫困人

口补充医疗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加快推进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重点支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

加快建成覆盖县乡医疗卫生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全面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综合培养，提高贫困地区服务能力和可及性。

聚焦贫困人口患者和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

等重点人群，以健康服务为抓手，突出做好慢病综合防控，不断

提高健康扶贫成效和质量，提升贫困群众获得感。推动健康扶贫

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有机衔接，逐步建立长效机

制，从制度上确保贫困人口不再因病陷入绝对贫困。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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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健康扶贫工作中遇到的其他问

题。

三、任务分工

（一）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落实医疗救助相关政策，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合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

后，个人自负合规费用年累计超过 3000 元以上部分，由民政部门

通过医疗救助兜底解决。（责任单位：县民政局）

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资金，确保足额按时拨付到

位。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甘肃省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障政策的通知》（甘政办发〔2018〕73 号）精神，民政部

门医疗救助 3000 元兜底保障资金不足时，由省级财政予以弥补。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

落实大病保险报销政策，加强对参与经办服务的商业保险机

构从业资格审查、服务质量和市场行为监管。负责督促大病保险

商业经办机构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降低政

策。确保门诊慢特病患者享受大病补偿政策，实际补偿比达到

85%以上。（责任单位：县金融办）

（二）严格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报服务。

全面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县域内县乡两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和城乡

参保居民患 50 种重大疾病在大病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先诊疗，

后付费”、“一站式”结算。

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甘政发〔2016〕92 号）精神，城

乡居民医保基金管理和业务经办由县人社局负责。落实基本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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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60%为总额预付，其余 40%作为考核基金，综合考虑定点医疗

机构开展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以及与医保相关的诊疗行为考核

结果进行拨付。加强与大病保险商业经办机构的衔接沟通，实现

基本医保系统省、市、县、乡、村各级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

并与大病保险业务系统的连接互通，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诊

“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有效实施。（责任单位：

县人社局）

推进各级民政信息化结算平台建设并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结算系统连接，实现“一站式”结算。在“一站式”即

时结算信息系统建成前，向定点医疗机构预拨医疗救助资金，开

展现场医疗救助工作。（责任单位：县民政局）

督促大病保险商业经办机构在各定点医疗机构设立“一站式”

结算信息平台，落实大病保险即时结算服务，并与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民政结算系统对接，实现“一站式”结算。（责任单位：

县金融办）

（三）协调实施“三个一批”健康扶贫行动。落实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开展“一人一策”健康扶贫行动，推动家庭医生

签约团队优先为贫困人口中的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慢

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慢性病防控和健康管理，深入做好高血

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的规范管理。（责

任单位：县卫计局、县民政局、县残联）

（四）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加快推进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县乡医疗卫生机构的远程

医疗服务网络，提高使用效率。加快推进县级医院重点专科和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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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学科建设。加强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组团式”对口帮扶工作，继续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

工程。提升县域内医联体和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水平，促

进人才、技术、管理等资源纵向流动。（责任单位：县卫计局）

（五）强化健康扶贫政策宣传。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媒体，开

展健康扶贫政策宣传，广泛动员基层干部，采取多种形式，全面

覆盖基层人员和贫困群众，提高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加强基层

干部培训，提高健康扶贫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责任单位：县

卫计局、县人社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平安保险会宁分公司、

各乡镇党委政府）

（六）动态管理贫困人口患病信息。动态掌握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中健康扶贫对象，建立工作台账，落实“一人一策”帮扶措

施和“送医上门”、“送人就医”帮扶服务，实现精准医疗，精

确施治。审核录入数据，核实核准农村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

家庭及患病人员情况。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退出基本医疗保障指

标验收工作，确保达标认定的真实性。（责任单位：县卫计局、

县人社局、县民政局、县扶贫办、各乡镇人民政府）

（七）加强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按省定标准建成与省市联

通的远程医疗大数据协同应用平台，实现县域内基层医疗机构检

验检查结果与省级医院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同质化及时服务。

（责任单位：县卫计局）

（八）全面加强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加快推进健康促进县

和健康场所建设，组织乡村医生、卫生计生专干等基层卫生计生

人员，加强能力建设，发放健康传播材料，普及健康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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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群众健康素养，逐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责任单位：县卫计局）

（九）落实相关成员单位包保责任制。卫计、人社、民政部

门全面实行领导包乡、工作人员包村责任制，县级包到村、健康

专干包个人，重点抓全县健康扶贫工作落实，完善监督体制建设，

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责任单位：县卫计局、县人社局、县

民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工作要求

（一）完善议事机制。健康扶贫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实行季度

联席会议制度，县卫计局负责每季度召集一次联席会议，各成员

单位汇报工作进展落实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提出

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特殊情况下，县卫计局可临时组织碰头会。

（二）密切协作配合。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和全力推进健

康扶贫各项工作，既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又

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完成分工内容，确保本实施方案确定的

目标任务全面、及时、有效落实。

（三）加强信息报送。实行月报告、季分析、半年小结、全

年总结制度，各相关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收集、数据填报工

作，从 6 月份开始，每月 8 日前，将本部门有关材料报县健康扶

贫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汇总后上报县政府。

联系人：李向涛（县卫计局 1314 房间）QQ：372111724，联

系电话：0943-3226726，15101433836

（四）强化督导考核。健康扶贫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定期对

工作交叉内容组织联合督导考核，及时发现问题，指导落实整改，



- 8 -

确保健康扶贫工作平稳有效推进。

附件 1：会宁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农村兜底保障户患者兜

低保障报销台账

附件 2：会宁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农村兜底保障户患者基

本医疗住院和门诊慢病报销台账

附件 3：会宁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农村兜底保障户患者大

病保险报销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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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宁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农村兜底保障户患者民政兜低保障台账

序号 乡镇 患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疾病名称
兜底保障医疗

费用（元）
报销时间 备注

注：此表由民政部门登记填写，每月 8日前报县卫计局。QQ：372111724；电话：151014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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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宁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农村兜底保障户患者基本医疗住院和门诊慢病报销台账

序号
乡

镇
患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疾病名称

诊治方式

（①住院

②门诊慢

病）

住院（门

诊慢病）

总费用

（元）

合规费

用

（元）

报销金

额

（元）

报销

比例
报销时间 备注

注：此表由人社部门登记填写每月 8日前报县卫计局。QQ：372111724；电话：151014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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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宁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农村兜底保障户患者大病保险报销台账

序

号
乡镇 患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疾病名

称

诊治方式

（①住院

②门诊慢

病）

住院（门

诊慢病）

总费用

（元）

合规费

用

（元）

大病保险报销

报销

时间
备注报销金

额

（元）

二次报

销金额

（元）

报销金

额合计

（元）

注：此表由大病保险公司登记填写每月 8日前报县卫计局。QQ：372111724；电话：151014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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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会宁县健康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监测统计表

序

号
乡镇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参

保

率

基本医保政策落实 大病保险政策落实 兜底保障政策落实 一站式结算和先诊疗后付费

实际补偿比例

达到 85%

享受现行基本医保报

销提比例高 5% 是否

落实

5000

元降

2000

元

报

销

人

次

数

报

销

费

用

实际补偿比例达到

85%

健康扶贫 3000 元兜底

政策落实

资助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参合情况 是否

设立

基本

医保

结算

窗口

省、

市、

县、

乡、村

是否系

统全覆

盖并即

时结算

是否

设立

大病

保险

结算

窗口

是否

设立

民政

医疗

救助

结算

窗口

是

否

收

取

住

院

押

金

是否建

立信息

平台并

完成对

接

与哪

个部

门系

统对

接

是

否

达

到

报

销

人

次

数

报

销

费

用

是

报销

人次

数

否

报

销

人

次

数

是

报

销

人

次

数

否

报

销

人

次

数

是

否

落

实

兜底

保障

人次

数

兜底保

障医疗

费用

是否

落实

资

助

人

数

资助

费用

（每

人）

1
河畔

镇

2
郭城

驿镇

3
刘寨

镇

4
大沟

镇

5
党家

岘乡

6
太平

店镇

7
会师

镇

8
甘沟

驿镇

9
丁家

沟镇

10
中川

镇

11
新添

堡乡

12
杨崖

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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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老君

坡镇

14
平头

川镇

15
八里

湾乡

16
柴家

门镇

17
韩家

集乡

18
四房

吴镇

19
土门

岘镇

20
新塬

镇

21
土高

山乡

22
草滩

镇

23
白草

塬镇

24
头寨

子镇

25
汉家

岔镇

26
翟家

所乡

27
侯家

川镇

28
新庄

镇

合计

注：1.参保率、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落实由人社部门填报；大病报销政策落实由平安保险公司填报；兜底保障政策落实由民政部门填报；一站式结算和先诊疗后付费各相关单位均要填报。2.每月 8 日前将表格报送至县卫生计

生局；QQ：372111724；电话：151014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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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 年 6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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